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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 

本院依據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2條及第 7條規定成立，受理民眾不服政

府機關訴願決定所提起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第一審裁判而抗告、上訴事件，屬行政救濟程序中司法救濟之一環。

主要職掌如下： 

1. 不服訴願決定或法律規定視同訴願決定，提起之行政訴訟通常訴訟

程序事件。 

2. 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事件。 

3. 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而抗告之事件。  

4. 其他依法律規定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  

(二) 內部分層業務：        

  本院內部單位，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高等行政法院處務規程」

之規定設置，其有關內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 本院置院長 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 庭長、法官：各庭置庭長 1人、法官 2人，合議審判訴訟案件。 

3. 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人，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一般行政事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書記官、法官助理及其他人員。書記處設審查科、紀

錄科、文書科、研究發展考核科、訴訟輔導科、總務科、法警室、

法官助理室，承長官之命，辦理各該科室主管事務。 

4. 司法事務官室：辦理稅務事件之資料蒐集、分析及提供財稅會計等

專業意見。 

5. 人事、會計、統計、政風、資訊室：分別處理本院有關之各項行政

業務，並受院長之指揮監督。  

6. 另設法官自律委員會、職務評定委員會、考績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及性騷擾申訴處

理評議委員會，分別處理法官自律事件、人事考評、甄審、國家賠

償事件及性騷擾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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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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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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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評定委員會 

 

法官自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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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職 員 143 143  減員部分：技工 1

人、駕駛 1人。 

 

 
法 警 13 13  

技 工 2 3 -1 

駕 駛 13 14 -1 

工 友  7 7  

聘 用 24 24  

約 僱    

合 計 202 2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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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5﹚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般行政 

 

 

 

 

 

 

 

 

 

 

 

 

 

 

 

 

 

 

 

 

 

 

1. 提高便民禮民服務及

訴訟輔導效能。 

2. 積極加強人員訓練，

提升辦案績效，以保

障人民權益。 

3. 加強司法風紀之宣

導，以厲行管制考

核，厚植民眾對司法

之信賴。 

4. 繼續推展審判業務電

腦化、案件進度線上

查詢服務，以達法庭

筆錄公開、便民禮民

目標。 

5. 維護公有財產，並加

強檢核節省能源，杜

絕浪費。 

 

 

 

 

 

 

1. 切實依據「法院便民禮民實施

要點」及「法院訴訟輔導科為

民服務實施要點」建立服務觀

念，注意服務態度，加強訴訟

輔導人員專業知識，落實便民

禮民服務，充實書狀例稿，蒐

集法令文宣小品以供當事人參

考利用。 

2. 辦理法官、書記官、法官助理

等之專業講座及在職訓練。 

3. 持續辦理司法風紀及開庭情形

民意調查，以為首長施政之參

考。 

4. 維持良好之法庭錄音系統，輔

助書記官筆錄之製作。持續辦

理書記官法庭筆錄聽打訓練計

畫，加強筆錄製作之速度，書

記官辦理審判紀錄全面電腦

化，當事人同步覽視電腦螢

幕，使訴訟當事人於庭訊間，

即可充分了解筆錄內容。繼續

推展案件線上查詢服務，以利

訴訟關係人瞭解案件之辦理進

度。 

5. 確實登錄財產資料；辦理各項

設備養護及維修事宜；落實節

能減碳政策，撙節公務車輛耗

用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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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行政訴訟審判 

 

 

 

 

 

 

 

 

 

 

 

1. 妥適審理行政訴訟事

件，提高辦案績效。 

2. 強化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之功能。 

3.充實法律圖書，提升裁

判品質。 

1. 確實依照院頒「高等行政法院

及最高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

則」及本院「法官辦案自律基

準」規定辦理，促請法官於期

限內妥適審結案件。 

2. 透過參與學術研究會、法律座

談會，溝通法律見解，交換實

務經驗。注意新判例、解釋、

決議及社會變動之事項，對判

決、裁定被廢棄之原因，於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討論，溝通法

律見解，以期達成裁判見解一

致性。 

3.充實法院中、外法律圖書，俾

利法官吸收新知，擴大國際視

野。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

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依預算法第 64條規定申請動支，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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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105﹚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規費收入 

 

財產收入 

 

其他收入 

 

 

 

14,518 

 

14,209 

 

2 

 

307 

 

 

14,518 

 

14,209 

 

2 

 

307 

 

 

 

歲出部分： 

 

一般行政 

 

行政訴訟審判 

 

第一預備金 

 

 

296,393 

 

290,269 

 

5,259 

 

865 

 

 

296,134 

 

290,269 

 

5,000 

 

865 

 

 

 

 

 

 

259        

 

 

 

25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5年度 

 7 

三、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3﹚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 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般行政 1. 確實執行考核獎勵，

建立優良司法風紀。 

2. 辦理員工在職訓練，

充實工作知能。 

3. 加強訴訟輔導，落實

便民措施。 

4. 樹立優良司法風氣，

防範破壞司法信譽之

事件。 

5. 持續推展資訊業務。 

 

 

1. 貫徹員工差勤管理，實施

電腦刷卡，並隨時抽查員

工出勤情形。設立考績委

員會辦理年終考績及平時

獎懲事宜。103年度核定獎

勵 13人、懲處 2人。 

2. 辦理書記官、錄事、法警

等在職訓練，分 2 梯次辦

理完成。另辦理法官助理

專業研習。 

3. 設置傳真專線及電子信

箱，便利民眾以傳真或電

子郵件遞送訴訟文書。 

4. 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執行財

產申報實質審核。103年度

實施司法風紀訪查計 39

件。 

5. 進行本院外部網站及內部

網站內容之更新及新增頁

圖，使同仁及民眾能便

捷、快速的獲取本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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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行政訴訟審判 

 

 

 

 

 

 

 

 

 

 

 

1.維護司法人權，提升

司法形象。 

2.充實審判資訊。 

3.裁判品質及效率之提

升。 

4.強化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之功能，以求統

一法律見解。  

1.設審查科，辦理分案前訴訟要

件審查業務，俾法官收案後能

迅速掌握案情，妥適結案。103

年度預計終結件數 3,100件，

實際終結件數為 3,247件。  

2.繼續充實圖書設備，增置法學

書刊，俾利新判解資料之取

得。 

3.繼續推動法官審判專業化，續

設(1)國稅：營業稅、營利事

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所得

稅法(2)公平交易法及保險

(3)一般稅(4)關稅關務等專

庭。 

4.每月定期召開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研討最高行政法院廢棄

之判決及爭議之法律問題。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

畫 

 

 

興建本院辦公廳室。 

 

 

本院辦公廳室業於 103年 6月 9

日遷入使用，並於 103年 6月 18

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第 一 預 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

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

之不足。 

未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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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算辦理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1) 決算數(2) 

歲入超

收(短

收)或經

費賸餘 

預算執

行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計 
收付實

現數 

應

收

(付

)數 

保留數 合計 

歲入部分： 15,348 0 0 0 15,348 13,208 40 0 13,248 -2,100 86.32 

罰款及賠
償收入 0 0 0 0 0 1 0 0 1 1  

規費收入 15,138 0 0 0 15,138 12,251 40 0 12,291 -2,847 81.19 

財產收入 19 0 0 0 19 240 0 0 240 221 1263.16 

其他收入 191 0 0 0 191 716 0 0 716 525 374.87 

歲出部分： 343,081 0 0 0 343,081 305,979 0 0 305,979 37,102 89.19 

一般行政 319,444 0 0 0 319,444 283,975 0 0 283,975 35,469 88.90 

行政訴訟
審判 5,787 0 0 0 5,787 5,019 0 0 5,019 768 86.73 

司法機關
擴遷建計
畫 

16,985 0 0 0 16,985 16,985 0 0 16,985 0 100.00 

第一預備
金 

 
 

865 

 
 
0 

 
 
0 

 
 
0 

 
 

865 

 
 
0 

 
 
0 

 
 
0 

 
 
0 

 
 

86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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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4﹚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 般 行 政 1. 加強訴訟輔導，落實

便民措施，以貫徹司

法院單一櫃台之政

策。 

2. 加強書記官等同仁法

學及相關業務知能。 

3. 加強司法風紀之宣

導，以厲行管制考

核，厚植民眾對司法

之信賴。 

4. 維護電腦硬體設備及

軟體系統之正常運

作，強化本院業務電

腦化之基礎。  

1.持續辦理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之便民、禮民服務，聯合服務

中心中午不午休，設置觸控式

查詢電腦，方便當事人查詢庭

期及裁判主文。積極宣導「案

件進度查詢」服務。 

2.鼓勵同仁參加與業務相關研

習，辦理與業務相關之在職訓

練，以汲取新知、提高專業知

能。持續辦理書記官法庭筆錄

聽打訓練計畫。 

3.持續辦理司法風紀及開庭情

形民意調查，以為首長施政之

參考。 

4.繼續辦理本院工作站主機、個

人電腦暨週邊設備及網路設

備保養維護事宜，維持電腦系

統正常運作。配合司法院按時

辦理「行政法院審判系統、法

庭數位錄音系統」及各相關系

統之版本更新及推廣訓練事

宜。 

行政訴訟審判 1.加強認事用法功能，妥

速審理案件。 

2.保障人民權益，有效

疏減訟源。 

3.強化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之功能，以求統一

法律見解。 

1.將同類之案件集中由同股法

官審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並節省當事人勞費。本(104)

年度預計終結件數 3,400件，

本年度 1-6 月終結件數為

1,48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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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2.依行政訴訟法第 219 條規定，隨

時試行和解，許可或通知第三人

參加和解，使爭訟一次解決，有

效減少訟源。對新收案件，確實

核徵裁判費，防止濫訟，期能減

少訟源。 

3.召開庭長法官聯席會檢討裁判經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之原因，

了解最高行政法院最新見解，以

統一法律見解，避免一再發回，

使案件儘早定讞。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換勘驗車 2台。 

 

 

尚在辦理採購作業中。 

第 一 預 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

定編列，以支應各項

經費之不足。 

截至 104年 6月尚未申請動支第一

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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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 6

月底止

分配數

(1) 

截至 6月底止預算執行(2) 歲入超

收(短

收)或

歲出分

配數餘

額 

預算執

行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計 

累計實

收或實

付數 

應收數

或暫付

數 
合計 

歲入部分： 15,127 0 0 0 15,127 6,768 6,160 22 6,182 -586 91.34 

罰款及賠償
收入 

規費收入 

0 

14,817 

0 

0 

0 

0 

0 

0 

0 

14,817 

0 

6,644 

4 

5,874 

0 

22 

4 

5,896 

4 

-748 

 

88.74 

財產收入 2 0 0 0 2 1 2 0 2 1 200.00 

其他收入 308 0 0 0 308 123 280 0 280 157 227.64 

            

歲出部分： 296,970 0 0 0 296,970 164,249 158,278 0 158,278 5,971 96.36 

一般行政 289,657 0 0 0 289,657 163,239 157,274 0 157,274 5,965 96.35 

行政訴訟審
判 

5,178 0 0 0 5,178 1,010 1,004 0 1,004 6 99.41 

一般建築及
設備 

    交通及運
輸設備 

1,270 

1,270 

0 

0 

0 

0 

0 

0 

1,270 

1,27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一預備金 865 0 0 0 865 0 0 0 0 0 
 

            

 


